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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临沂史丹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临沂史

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沭县史丹利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因办公需要，拟购买临沂史丹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丹利房地产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沭县城内一套面积为

662.23 平方米的商品房，参考周边地段市场价，小贷公司向史丹利房地产公司支

付购房款 430.19 万元。  

因史丹利房地产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一家企业，属于公

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临沂史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文班先生、

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修学峰女士、李琦女

士发表了同意该项议案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超过三百万元人民币，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独立董事修学峰女士、李琦女士发表了同意该项议案的

事前认可。根据规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因此该关联

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临沂史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371329200003356 

住所：临沭县城中山南路 

法定代表人：高进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小区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卫生保洁。 

主要股东及出资情况：高进华出资 1,1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高文安、

高文靠、井沛花、密守洪、高斌、高英各出资 140 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7%。  

史丹利房地产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史丹利房

地产公司总资产 207,938.75 万元，净资产-2,041.59 万元，营业收入 138.05 万元，

净利润-1,733.40 万元。 

公司或小贷公司年初至本公告日没有与史丹利房地产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沿街商铺一套，坐落于山东省临沭县城常林大街与光明

路交汇处，建筑面积 662.23 平方米，交易标的所有人为史丹利房地产公司。该

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四、定价政策与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了临沭县城以及交易标的周边沿街商铺的市场价，

交易标的一楼建筑面积 330.24 平方米，价格为 8,000.00 元/平方米，二楼建筑面

积 331.99 平方米，价格为 5,000.00 元/平方米，房款总额为 4,301,870.00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小贷公司与史丹利房地产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小贷公司购买史丹利房地产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沭县城内常林大街与光明路交汇

处一套 662.23 平方米的沿街商铺作为办公场所，小贷公司须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将购房款 4,301,870.00 元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史丹利房地产公司。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本次关联交易主要目的为小贷公司购买办公场所，因



交易标的位于临沭县城中心地段，便于开展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没有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关于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临沂史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因办

公需要，拟购买临沂史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沭县城内一套面积

为 662.23 平方米的商品房。参考周边地段市场价，该商品房总房款为 430.19 万

元人民币。本次关联交易系正常业务交易，交易按照市场规则，签订了正式书面

合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临沂史丹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定价公允性、关联交易金额、对公司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了解，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正常业务交易，交易按照市

场规则，签订了正式书面合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沭县史丹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因办公需要，

购买临沂史丹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沭县城内一套面积为 662.23

平方米的商品房，参考周边地段市场价，该商品房总房款为 430.19 万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交易系正常业务交易，交易按照市场规则，签订了正式书面合同，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

无异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